


豐金控旗下兆豐投信聯繫，得知該基金目前投資營運一切正

常，並由兆豐投信出具聲明稿詳附件三，謹報請  備查。 

本案洽悉。 

五、本公司轉投資大陸子公司合併案執行情形報告。 

1.為節省公司間交易稅負、靈活安排公司間原物料訂價、減少

政府監管部門稽查、簡化子公司稅務申報作業及擴大公司規

模以利未來掛牌上市，本公司前經 101 年 12 月 24 日董事會

決議通過，以台塑工業（寧波）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，吸收

合併台塑丙烯酸酯（寧波）有限公司、台塑聚丙烯（寧波）

有限公司、台塑吸水樹脂（寧波）有限公司、台塑電子（寧

波）有限公司及台塑聚乙烯（寧波）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，

以利經營管理。 

2.由於台塑電子（寧波）有限公司與其他公司行業性質不同，

且考量合併綜效不大，配合大陸新頒建築法規及資訊系統整

合業務等規定，若電子業務未達合併後新公司營業額 50％，

證照等級無法提升，將影響電子業務推廣，經評估後該公司

不納入合併範圍，其餘 5 家公司合併案已於 105 年 9 月 6 日

取得寧波市商務委員會核准批覆，並擬訂 106 年 1 月 1 日為

合併基準日，謹報請  備查。 

本案洽悉。 

乙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為擬修正本公司「公司治理守則」，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5 年 9 月 30 日臺證

治理字第 1050018981 號函公告修正「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

務守則」內容，擬配合修正本公司「公司治理守則」相關

條文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四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

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為擬與關係人進行交易，請  公決案。 （審計委員會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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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，透過合格廠商公開詢價方式，擬

向關係人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

公司訂購設備，總價款分別為新台幣 4,631 萬 2,000 元及

250 萬 6,609 元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（本案董事長，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王文潮等 3 人因分別擔任

關係人公司董事長、常務董事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，故應予

迴避，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。） 

決議：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，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為擬捐贈長庚大學新台幣 309 萬 5,343 元，請  公決案。 

（審計委員會提） 

說明：一、為記錄台塑企業奮鬥及成長歷程，並將發展過程之相

關文物作一完整收藏，以呈現台塑企業文化之精髓，

乃於長庚大學校內設立「台塑企業文物館」，並以此做

為企業永續發展之資訊中心，傳承企業精神。 

二、目前台塑企業文物館係由長庚大學負責營運管理，為

利該館運作，本公司擬捐贈長庚大學新台幣 309 萬

5,343 元，作為該校 105 學年度用以支應台塑企業文物

館之營運支出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（本案董事長，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王文潮等 3 人因擔任長庚

大學董事職務，故應予迴避，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

代主席。） 

決議：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，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為擬向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不動產，請  公決

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審計委員會提） 

說明：本公司為擴建需要，擬向關係人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

司購買雲林縣麥寮鄉六輕段 4-3 地號 1 筆土地計

4,379.8219 坪，每坪單價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 萬 5,000 元

，土地總價款 6,569 萬 7,328 元，謹依本公司「取得或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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